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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用消费品课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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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用消费品值得是不是为了营业目的，而是为了股东、员工或者是客户的个人需要购入货物或者劳

务。在《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次修订的时候规定了自用消费品不得抵扣进项税。并且在第二次修订时，取消了自

用消费品的用语。虽然取消了自用消费品的用语，但是其课税问题仍然值得进行重视。厘清不得抵扣条款和视同销

售条款适用的情形，避免重复课税。梳理自用消费品课税的立法沿革，阐明对自用消费品课税的正确做法。以实物

薪酬、桶装水、员工宿舍和零售为例，如何适用不得抵扣条款和视同销售条款来处理职工薪酬。希望可以加深对自

用消费品课税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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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实务中，常有税务机关重复使用不得抵扣条款和视

同销售条款，一方面要求不得抵扣自用消费品的进项

税，另一方面又要求将自用消费品视同销售缴纳增值

税，造成重复课税，激化了税企矛盾。

纳税人购进烟酒糖茶，取得普通发票，用于集体福

利或个人消费，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的规定

“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一）

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

者个人消费的”，本就无法抵扣进项税额，但是否还须

要做视同销售呢？

一、法条竞合

现行税法既规定有不得抵扣条款，抵扣了要做进项

税转出；又规定有视同销售条款，发生相应情形，要拟

制为销售处理。不得抵扣和视同销售的法律效果相当，

构成法条竞合，极易有重复适用的疑虑，造成重复课税

的烦恼[1]。

所谓法条竞合，是指一个纳税行为同时触犯数个具

体纳税条款，为避免一事不二罚，只能按其中一个法条

课税。

其实，不得抵扣和视同销售根据其原因行为的不

同，规范的对象也不一样，不存在重合或交叉关系，在

立法技术上，本不构成法条竞合。

不得抵扣适用于自始不得抵扣的情形，比如：外购

货物或劳务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税项目、简易征

收项目、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基于以上原因购入货物

或劳务，自始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如果抵扣了，要转出

进项税。

视同销售适用于自始可以抵扣的情形，比如：异地

调拨、代购代销、投资、分配剩余财产、以物抵债和无

偿赠送等。基于以上原因购入货物或劳务，自始可以抵

扣进项税额，只是为了保证抵扣链条通畅，做视同销售

处理而已。

为避免重复课税，鉴于纳税人取得开具普票的货物

或劳务（比如烟酒糖茶），由于不能抵扣进项税，事实

上已经缴纳了增值税，不必再做视同销售。但纳税人为

了确保抵扣链条通畅，让后手有进项税可供抵扣，其出

于自愿，做视同销售，也非法律所不许。

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属于自用

消费品。而自用消费品是不得抵扣与视同销售着重规范

的对象。

二、自用消费品

外购货物或劳务用于股东、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

不得抵扣进项税，如果抵扣了，要转出进项税额，原因

就是自用消费品[2]。国务院在2008年11月5日对《增值税

暂行条例》第一次修订时，曾规定有自用消费品不得抵

扣进项税额，但在2017年11月9日第二次修订时，又予

以废除。《增值税暂行条例》在第一次修订时规定自用

消费品不得抵扣进项税，隐含有因摩托车、汽车、游艇

是为消费目的购进，故不得抵扣。但摩托车、汽车、游

艇事实上也有可能全部或部分用于营业目的，一概将之

视为自用，并不妥当。所以第二次修订时，取消了自用

消费品的用语，并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

的规定》中明确摩托车、汽车、游艇的进项税额准予从

销项税额中抵扣。

与自用消费品相似的是混用资产。在《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中明确，专用于简易计税方法、

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不包括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不动产不得

抵扣进项税。从反面解释可以得出，既用于应税目的，

又用于非应税目的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包括其

他权益性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存货可以抵扣进项税

额。可见，混用和自用都涉及是自用消费品，现行税法

未对自用消费品加以规范，实在是有解释的必要。

三、自用消费品的税务处理

所谓自用消费品，是指不是为了营业目的，而是为



296

理论前沿

了股东、员工或客户的个人需求购入货物或劳务。增值

税是消费税，只要是为消费目的购进货物或劳务，就应

课以增值税，以保证纳税人与消费者都被公平课税。将

自用消费品拟制为销售，并非最佳路径。其实如果诉诸

增值税是消费税的品格，不用基于拟制，就可直接把自

用消费品规定为增值税的税收客体。纳税人购进自用消

费品，鉴于纳税人无法将进项税转嫁给股东、员工或客

户，虽然股东、员工或客户才是最终的消费者，但只能

由名义消费者—纳税人承担其消费行为的消费税。这就

是基于消费税的本旨，不得抵扣自用消费品，抵扣了要

做进项税转出的道理。

纳税人购货时，尚未决定是否用于自用的，可先行

抵扣进项税，待用于自用后，再转出进项税[3-4]。鉴于

购进时，纳税人主观上没有自用的意思，若嗣后税务机

关稽查时，认定资产或劳务用于自用，要求纳税人转出

进项税，课以行为罚即以足够，因缺乏主观故意，课以

漏税罚就逾越了合理的分寸。

四、职工薪酬

纳税人购进货物或劳务用于股东或客户，不难认

定[5]。但是否用于员工，就涉及单位是拟制的法人，任

何行为均需由员工代理。纳税人购进货物，要区分那

些是用于营业目的，那些是用于集体福利，绝非易事[6-

7]。比如，实务中常有税务机关将纳税人购进桶装水论

为集体福利，不得抵扣桶装水的进项税。

用于员工的货物或劳务究竟能不能抵扣进项税？要

视该货物或劳务首先是满足员工的个人需求还是单位的

营业利益。如果以满足员工的个人需求为优先考虑，应转

出进项税。如果购进货物首先满足的是单位的营业利益，

员工仅是接受了单位的反射利益，不应课税。其次，还要

看该货物或劳务是不是单位生产经营所必备的条件。如

果是，不应课税，反之，则应转出进项税。同时，该问

题对劳动法以及增值税法和所得税法均有意义。

五、职工薪酬实例

1.实物薪酬

用现金发放职工薪酬，不作为销售看待；如果发放

实物，可以视为纳税人将实物销售给员工，然后再用销

售价款支付职工薪酬，以销售论处。

雇主对员工的非金钱给付，如果是劳动关系的对待

给付，构成工资的一部分，应纳入增值税的课税范围，

转出进项税；如果论为无偿给付，不构成工资，但属于

福利，是雇主自用消费品，也应纳入增值税的课税范

围，转出进项税。

2.桶装水

纳税人购进桶装水，供员工所用。看似是集体福

利，但设想一下，如果单位不提供饮用水，是否会有员

工愿意接受雇佣？类似的，纳税人建造厕所，也是供员

工所用，建造厕所附带的进项税能否抵扣呢？可见，纳

税人提供饮用水和厕所，是生产经营必备的条件，员工

仅是受有反射利益而已。难道员工需要携带马桶上班

吗？这个问题还会表现在纳税人自建房屋或租赁房屋供

员工住宿，雇主无偿提供茶水间的茶叶和咖啡以及小零

食等情形。

3.员工宿舍

工作中，常有雇主提供房屋供员工住宿。单位在办

公区域内自建房屋或在办公区域附近租赁房屋，原因是

如果单位不解决员工住宿问题，就难以吸引员工入职，

最终的受益人是单位，员工仅有反射利益。比如：纳税

人因工程施工、勘探矿产的需要，在工地搭建临时房屋

或在工地附近租赁房屋，供施工人员住宿和办公使用，

该房屋的租金和水电费属于营业所需，其进项税额依法

应准予抵扣销项税额。如果单位在城市中心办公，员工

可自行解决住宿问题，纳税人本无必要租赁房屋供员工

住宿所用，与房屋租赁有关的租金和水电费等所附带的

进项税额，不得抵扣销项税额。

4.零食

至于，雇主无偿提供茶水间的茶叶和咖啡以及零

食，鉴于各国文化的不同，理解不一。在西方，喝下午

茶是司空见惯的职场现象；但在东方国家可能就不属于

生产经营必备的条件，由此产生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销

项税。

六、无偿赠送货物

无偿赠送，本属赘语，赠送即附带有无偿之意。税

法所称赠送，包括：赠与合同、无偿劳务和使用借贷三

大类。赠与合同指的是财产的无偿赠与，无偿劳务指的

是无偿提供委托服务或其他劳务，使用借贷主要指的是

资金和财产的无偿使用。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第八款规定

“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以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

十四条规定“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供服务或转让

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但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

为对象的除外”均应作视同销售。但是如果在进货时，

并未抵扣进项税额，纳税人已经负担了增值税，基于增

值税属于消费税的精神，为避免重复课征，不再视同销

售。

上述视同销售的理由，是基于公平课税原则，营业

用货物的进项税额已被抵扣，并未负担税负，如果无偿

赠送他人，应该与在市场上受领同等给付的最终消费者

一样，负担相同税负。

1.公益性捐赠

若是对不特定关系人的赠与，比如向灾区捐赠物

资，属于公益性捐赠，满足条件的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

扣除，增值税法要求做视同销售，值得检讨。财政部和

国家税务总局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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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条第二款中明确规定“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

众为对象的无偿转让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不必视同销

售缴纳增值税。按照举重以明轻的法理，既然价值较高

的无形资产和不动产用于公益性捐赠都不必视同销售，

价值较低的存货和固定资产用于公益性捐赠自然也不必

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了。

2.试用品

若是对不特定对象—社会公众无偿提供劳务，比如

互联网企业提供的基础服务—浏览新闻，使用搜索引擎

等--均为免费，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

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无偿提供服务用于公益事业或者

以社会公众的，不做视同销售处理。同理，若是向潜在

消费者派发试用品或消费券，性质上是广告支出，并非

赠与合同，也不应放入视同销售的课税范围。

3.赠品

实务中，常有税务机关将赠品理解为《增值税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第八款规定的无偿赠送，进而要

求纳税人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虽然赠品中带有“赠”

的字样，但其性质并非赠与法律关系，而是纳税人基于

营业目的所作的营销支出。因其不是消费行为，无须课

税。同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四

条之所以把对社会公众为对象无偿提供服务、无形资产

或不动产排除在视同销售之外，比如：互联网企业提供

的基本服务均为免费，目的是吸引消费者消费收费服务

（即羊毛出在猪身上），目的也是因为向社会公众为对

象无偿提供服务，本质上不是赠与，而是营销。

既然赠品是营销支出，用于营业目的，其进项税自

然可以抵扣，捆绑销售时也可免开发票。若是给予客户

不单独计价的赠品，虽具无偿的外观，但实属有偿的销

售联立，主物既然已经缴税，作为从物的赠品就不应单

独课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第三条规定“企

业以买一赠一等方式组合销售本企业商品的，不属于捐

赠”，以及《关于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有关个人所得

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0号）“企业在向个人

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同时给予赠品，不征收

个人所得税”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4.礼品

若是对特定关系人的无偿给予，比如参加庆典收到的

礼品，性质上属于赠与合同。受赠人受有捐赠所得，应该

缴纳个人所得税（《关于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有关个人

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0号））。同时，捐

赠人是名义消费者，购进的礼品不得抵扣进项税。

5.无偿使用资金或资产

无偿使用资金或资产，性质上属于使用借贷（出借

人将某物借给借用人无偿使用，借用人负有按照约定的

期限返还该物品的义务），比如无偿借用厂房，无偿提

供资金等，应拟制为销售劳务，按照市场上租金或利息

的水准，课缴增值税。

无偿赠送与前述自用消费品的区别在于，自用消费

品是为股东、员工或客户的个人需求购入。而赠送是无

偿给付，如果不是用于公益目的或社会公众，为保障课

税公平，需要拟制为销售，课缴增值税。

七、无偿提供服务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四条规定

“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供服务”需要缴纳增值

税，对实务冲击最大的莫过于资金无偿使用。鉴于存款

利息免征增值税，打破了增值税“道道征道道扣”的原

则，为了使资金使用者负担增值税，不准向下游转嫁，

于是《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禁

止贷款服务抵扣进项税。但导致的后果是：资金拆出方

要视同销售，资金拆入方又不得抵扣，形成重复课税。

支持对无偿提供服务课税的正当理由，是大多数无

偿提供服务属不真正无偿给付，看似无偿，实则有偿，

只不过有偿体现在他处。但立法者为了降低税务机关的

证明责任，才一刀切地做出法律推定，将无偿给付视同

销售处理。但该法律推定应该允许纳税人用反证推翻。

八、结语

总之，在实务之中，对于自用消费品，一方面要求

不得抵扣自用消费品的进项税，在另一方面又要求要就

将自用消费品视作销售缴纳增值税。这就导致了重复课

税，容易激化税企矛盾。针对这种情况，上文就对自用

消费品课税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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